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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

 文《顏慧欣》 

產業發展的政策，於是關鍵科技及產業本土及「自
主、安全、可控」製造能力，已是中國大陸邁向
製造強國的核心目的。近期代表性的自主可控國產
化政策，可以「中國製造 2025」及「網絡安全法」
為例。

( 一 )「中國製造 2025」所揭示的產業領域

「中國製造 2025」有「五、五、十」的推動方
向，其中「十」的部分在指 10 個領域，包括新一
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
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
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
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
作為中國大陸推動「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
展、結構優化和人才為本」的重點領域。不過「中
國製造 2025」引起了川普政府的高度戒心，導致
後續對華為等中企實施出口管制等制裁措施，「中
國製造 2025」政策訴求轉趨低調，但此政策核心
並未改變，因為今年「十四五」計畫內容再現其
蹤。

「十四五」計畫內容列為首要順位的政策核
心，自主科技創新、製造強國戰略都是重點，其
特別指出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領域、人
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
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領域、新發突
發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醫藥和醫療設備、
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礎材料、油氣勘探開發等領
域關鍵核心技術等，是自主發展的戰略領域重點。

「十四五」所揭露的關鍵領域不僅有增無減，
更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戰略推動。「新型舉國
體制」是指中國大陸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整合
學校、企業組成國家隊並進行資源配置，以加速

以安全作為發展前題之政策趨勢

美中對抗及新冠肺炎疫情，各國間相互經貿
依賴程度和競爭關係日漸加深，對經濟安全風險的
重視程度也隨之不斷提高。尤其各國對中國大陸
的不信任感日增，在美國川普政府引發與中國大
陸對抗之風潮後，不僅拜登總統持續此政策思維，
歐盟、澳洲、日本等國也有類似政策方向。因而針
對如惡意外資併購、關鍵技術竊取等行為，進而
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之商業行為規範也趨於強硬。

對中國大陸而言，因美歐近來在許多關鍵敏
感領域出現俗稱「脫鉤」減少合作及互動，不但
促使中國大陸關鍵技術戰略自主的腳步加速，更
推升了經濟安全的重要性。2020 年（民國 109 年）
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習近平談話指出，「安
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今年 3
月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
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
更具體指出「堅持經濟性和安全性相結合，補齊
短板、鍛造長板，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
精準施策，形成…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同樣的 2021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將「增強
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作為重點任務。解
讀一連串中國大陸政策定調，明確表示經濟安全
與國家安全之關聯性，唯有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
主可控能力，才能保障產業安全，從而確保國家
整體安全。

自主安全可控為確保經濟安全之核心

中國大陸明確將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結合，
作為政策主軸雖是近期之舉，但早於 2000 年間便
意識到對關鍵技術掌握不足，進而陸續開展本土

解析中國大陸

經濟「統籌發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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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技術創新發展，強化自主可控產業供應鏈之
本土能力。

( 二 ) 網絡安全法

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為其規範網路安全
的專法，雖然世界貿易組織 (WTO) 會員多所質疑
不符 WTO 義務，但《網絡安全法》依舊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強勢上路，顯見中國大陸對網路管控
的強化勢在必行。

《網絡安全法》適用於在中國大陸境內建設、
運營、維護及使用網路的所有網路營運者，故內、
外資包括臺商均一併適用。對於網路世界所使用
的關鍵軟、硬體設備，《網絡安全法》也立下了「安
全可信」的指引，第 16 條宣示中國大陸各級政府
將推廣「安全可信」的網路產品和服務，第 31 條
也界定了公共通信和資訊服務、能源、交通、水
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均為「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更是要優先推動「安全可信」範圍。

此外，為提高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水準，原
先透過 2017 年 6 月的《網絡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
辦法》，要求網路營運者對重要的網路產品和服
務採購前，應先申報進行國安審查；但今年6月《網
絡安全審查辦法》公布後取代了前述辦法，增訂
了「數據資料處理者」也受規範，亦即企業即便
不是「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但其處理的
數據資料若可影響國家安全時，預期也將納入監
管範圍。一般認為此項修訂主要針對如滴滴上市、
人力銀行網「Boss 直聘」等，於大陸境內擁有大
量個人用戶數據資料卻在美國等海外上市的中企。
然不論是 2017 年舊法或今年新修訂的辦法，基本
目的都是藉由國家安全名義，限制外國產品和服
務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以確保中國大陸國產品與
服務的市場占有度。

外資開放也納入「安全」管理考量

除了前述產業國產化的法案外，中國大陸對
於「安全」的概念也可從 2021 年 1 月 18 日實施
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安審
辦法》）加以掌握。

《安審辦法》為中國大陸 2020 年上路的《外
商投資法》授權制定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在

《安審辦法》下，未來受審查的外資投資行為不再
限於「併購」中國大陸境內企業，還包括綠地（全
新）投資 (greenfield investment)、證券交易及其他

形式的投資行為。值得注意的，《安審辦法》所
謂的「其他形式的投資方式」，內容籠統不明，
只能借鏡中國大陸之前「自貿區安全審查通知」
的規定來理解，未來外資透過協議控制、信託、
再投資、境外交易、租賃、認購可轉換債券等之
相關交易，均可能成為未來《安審辦法》的審查
範圍。

又納入安全審查的領域有兩類，第一類在軍
事設施和軍工設備周邊投資，另一類為外資對中
國大陸企業在重要農工產品、能源、基礎設施、
運輸服務、文化產品與服務、信息技術與互聯網
產品與服務、金融服務等之投資、且取得實際控
制權時。同樣需注意的，文化產品與服務、信息
技術產品與服務、互聯網產品與服務、金融服務
等項目，都是新增的安全審查領域，顯示出中國
大陸即便在 2020 年《外商投資法》開始實施外資
投資負面清單，在美國施壓下開始大幅鬆綁許多
金融服務外資限制，也在「十四五」計畫強調在
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領域會加大開
放與吸引外資，然而中國大陸在開放之餘，實際
上仍想透過《安審辦法》等方式，控管在各重點
領域的外資經營。

結語：臺商應高度注意動態變化的經

濟安全紅線

中國大陸藉由安全之名整頓大陸企業及扶植
本地產業鏈，加上推升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等動
作，除了追求自主可控的國家安全考量外，近期
習近平宣示以「共同富裕」作為建國百年發展目
標，並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過高收
入」等發展，反映出中國大陸為了統籌經濟發展
與安全考量而運用的工具、力道及涵蓋面向越來
越多元且有加速之感；雖然臺商及外資目前並非
主要對象，但歐美政府已紛紛警告投資人密切注
意其變化。

現階段無法就此定論中國大陸近期作為有反
資本主義、關市場走回頭路的意圖，但中國大陸
為了處理國內問題，推進新的計畫經濟階段及提
升其治理權威的隱藏目的下，臺商需保持高度敏
感，提高經營風險意識，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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